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6079亿元，同比增长2.8%。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79827亿元，增长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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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1—2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74449亿元，同比增长2.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1630亿元，增长3.2%。
　　按消费类型分，1—2月份，商品零售额75815亿元，同比增长2.5%；餐饮收入10264亿元，增长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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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零售业态分，1—2月份，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中便利店、超市、百货店、专业店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4%、4.9%、1.0%、0.2%；品牌专卖店零售额下降2.3%。
　　1—2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32546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20812亿元，增长10.3%，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2%；在网上商品零售额中，吃类、穿类、用类商品分别增长20.7%、18.0%、4.7%。网上服务零售额11734亿元，增长7.3%
2026年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数据
 
	指　标
	1—2月

	
	绝对量
（亿元）
	同比增长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6079
	2.8

	　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
	79827
	3.7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32218
	2.7

	　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
	20812
	10.3

	按经营地分
	 
	 

	　城镇
	74449
	2.7

	　乡村
	11630
	3.2

	按消费类型分
	 
	 

	　餐饮收入
	10264
	4.8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
	2813
	4.7

	　商品零售额
	75815
	2.5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
	29405
	2.5

	　　 其中：粮油、食品类
	4507
	10.2

	　　　　　 饮料类
	553
	6.0

	　　　　　 烟酒类
	1581
	19.1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2831
	10.4

	　　　　　 化妆品类
	753
	4.5

	　　　　　 金银珠宝类
	837
	13.0

	　　　　　 日用品类
	1437
	6.6

	　　　　　 体育、娱乐用品类
	265
	4.1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1572
	3.3

	　　　　　 中西药品类
	1156
	0.7

	　　　　　 文化办公用品类
	694
	5.8

	　　　　　 家具类
	276
	8.8

	　　　　　 通讯器材类
	1875
	17.8

	　　　　　 石油及制品类
	3590
	-9.7

	　　　　　 汽车类
	6252
	-7.3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204
	-2.2

	注：此表数据均为未扣除价格因素的名义增速。


　　附注
　　1.指标解释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指企业（单位、个体户）通过交易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产、非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
　　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是指通过公共网络交易平台（包括自建网站和第三方平台）实现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之和。
　　2.统计范围
　　从事商品零售活动或提供餐饮服务的法人企业、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户。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单位、个体户）、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单位、个体户）、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个体户）。
　　3.调查方法
　　对限额以上单位进行全数调查，对限额以下单位进行抽样调查。
　　4.计算口径
　　由于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个体户）范围每年发生变化，为保证本年数据与上年可比，计算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等各项指标同比增长速度所采用的同期数与本期的企业（单位、个体户）统计范围相一致，和上年公布的数据存在口径差异。主要原因是每年都有部分企业（单位、个体户）达到限额标准纳入调查范围，同时也有部分企业（单位、个体户）因规模变小达不到限额标准退出调查范围，还有新开业、破产、注（吊）销企业（单位、个体户）的影响。
　　由于纳入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统计的重点平台范围每年发生变化，为保证本年数据与上年可比，计算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速度所采用的同期数与本期的平台统计范围相一致，和上年公布的数据存在口径差异。主要原因是每年有新增平台纳入调查范围，也有不符合统计制度要求的平台退出调查范围。
　　5.环比数据修订
　　根据季节调整模型自动修正的结果，对2025年1月份至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增速进行修订。修订结果及2026年1、2月份环比数据如下：
 
	年份
	月份
	环比增速（%）

	2025年
	1月
	0.32

	
	2月
	0.48

	
	3月
	0.41

	
	4月
	0.45

	
	5月
	0.91

	
	6月
	-0.05

	
	7月
	0.13

	
	8月
	0.42

	
	9月
	0.19

	
	10月
	0.38

	
	11月
	-0.09

	
	12月
	0.15

	2026年
	1月
	0.71

	
	2月
	0.81


 
　　6.指标调整说明
　　为更加全面反映网上消费市场发展状况，对网上消费统计指标进行了完善，根据网络消费发展态势，扩大网络服务平台统计范围，强化网上服务零售额测算。为此，将原“网上零售额”调整为“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指标内涵不变，统计范围扩大；“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调整为“网上商品零售额”，指标内涵和统计范围不变；增加“网上服务零售额”。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与网上零售额数据不可比。
